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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005年大老山隧道條例 (替換附表 )公告》及  
《 2005年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 (替換附表 1)公告》小組委員會  

 
 
  多謝閣下 2005年 6月 30日的來函。  
 

在 2005年 6月 23日舉行的小組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委員對大老

山隧道及大欖隧道近期增加隧道費，以及可如何改善這些隧道的收費

調整機制提出多項關注事項。就此，小組委員會決定邀請閣下及該兩

間隧道公司的代表出席下次會議，與委員就有關事宜進行討論。本人

知悉，小組委員會秘書之後一直與閣下的同事跟進此事，商討閣下出

席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可能時段。  
 
  關於閣下來函的第 2段，本人先前並沒有與閣下討論閣下是否

需要出席小組委員會會議一事。然而，鑒於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本

人希望閣下亦同意，小組委員會與閣下詳細討論相關事項是審慎的做

法。有關事項一覽表載於附錄，供閣下參閱。謹此邀請閣下與小組委

員會就一覽表的第 1至 5項交換意見。至於一覽表的第 6項，謹請閣下告

知小組委員會，政府當局有否履行其在 1995年 5月 24日《大欖隧道及元

朗引道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所作的 3項承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履行了這些承諾。本人亦隨函附上 1995年 5月 24日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

紀錄有關張頁的副本，供閣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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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懇切希望閣下接受小組委員會的邀請，出席下次會議。

由於今個立法會會期即將完結，本人建議下次會議定於 7月中之前舉

行。謹請告知本人閣下方便出席會議的時段，本人會相應地諮詢小組

委員會各位委員。  
 
  祈請早日賜覆。  
 
 

小組委員會主席  
 
 
 
 

(劉江華 ) 
 
連附件  
 
2005年 7月 4日



附錄 
 

擬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討論的事項 
 
 
大老山隧道增加隧道費 

 
1. 就是次增加隧道費而言，政府當局在作出批准加費申請的決定

前，曾考慮哪些因素？  
 
2. 鑒於《大老山隧道條例》 (第 393章 )並無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就調整隧道費作決定時所持的準則，政府當局決定批准加費申

請及不會訴諸仲裁時所依的理據並不清晰。現行機制可如何作出

改善，以解決此方面的問題？  
 
 
大欖隧道增加隧道費 

 
3. 就是次增加隧道費而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得出她滿意專

營公司 2000至 01年度的實際淨收入報表的結論前曾考慮哪些相關

因素及資料？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有否考慮將此事交由獨立專

家解決；若否，謹請說明原因。  
 
4. 專營公司提供的資料顯示，其於 2001至 02、 2002至 03及 2003至 04

各年度的實際淨收入，低於《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 (第 474
章 )附表 4就各年度指明最低估計淨收入。換言之，專營公司可以

在不久的將來，再次向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申請，實施下次預

期的使用費增加。要徹底解決有關問題，有需要尋求長遠的解決

方法。就此，謹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考慮：  
 

(a) 應否為現時政府當局與專營公司就是否需要延長專營期進行

的談判設定限期或時間表；及  
 
(b) 可否修訂有關條例附表 4；若然，如何修訂；以及修訂所帶來

的影響 (如有的話 )。  
 
5. 為提高專營公司在營運及業績方面的透明度，小組委員會認為，

有關該專營公司實際淨收入的資料應向公眾披露，而不應保密。

就此，政府當局得出不能向公眾披露此類資料的結論時所持的理

據及法律根據為何？  
 
6. 政府當局有否履行在 1995年 5月 24日《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草

案》恢復二讀辯論時由當時的運輸司所作的承諾，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履行了這些承諾，即政府當局將採取以下措施，提高專營公

司各項計劃和業績的透明度：  
 

(a) 政府當局將規定於每年 7月 (在暑假休會前)向立法局提交專

營公司的計劃，這些計劃可見於該公司的 3年滾存淨收入預測

及經營成本周年預算連同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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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當局將於每年 10月向立法局提交由專營公司呈遞的經審

計的實際淨收入周年報表，並在該次會議席上就報表所載數

字及任何有關提高使用費的申請作出陳述；及  
 
(c) 政府當局在 10月底，決定同意增加使用費抑或尋求仲裁前，

先向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就政府當局的研究結果作出匯

報。議員屆時便可決定是否就有關結果進行辯論。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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